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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。

记账凭证摘要内容与核算的经济
业务内容不相符。

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不完整。

会计核算不规范。

工会经费未独立核算。

现金使用不规范。

现金结余超限额。

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。

资产管理方面
固定资产账面数与行事资产系统
数据不符。

对会计账面固定资产记录与行事资产系统记录不相符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
会应核实单位的固定资产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做好固定资产的建账、核
算和登记工作。

业务合同签署不规范。

公务用车租赁管理不到位。

部门预算执行方
面

部门决算申报金额与账面不一致
。

对部门决算申报金额与账面不一致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
《部门决算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编制决算要做到收支真实、数额准确
、内容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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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结果

财政政策执行方
面

1. 对违规使用现金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《现金管理暂行
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规范现金使用范围，加强支出报销的审批。
2. 对库存现金结余超限额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《现金管
理暂行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库存现金的限额。
3．对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加强政府采购法律法
规的学习，建立政府采购内控机制，制定采购工作流程，明确岗位责任和
权限，强化责任担当，进一步规范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行为。

江门市新会区
江门站建设管

理委员会

新财监〔
2023〕1号

1

江门市新会区江
门站建设管理委
员会办公楼会议

室

2021年度会计
信息质量检查

内部控制管理方
面

会计制度执行方
面

关于会计制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认真分析、查找原
因，进一步加强会计基础工作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如下工作：
1. 关于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针对薄弱环节予以纠
正，建立健全财务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，坚持以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
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等国家会计制度为标准和依据，妥善做好各项会计基
础工作。
2.  对记账凭证摘要内容与核算的经济业务内容不相符的问题，江门站管
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《政府会计准则-基本准则》（财政部令第78号）的规
定，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填制凭证。
3.  对列支费用的原始凭证不合规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严格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对不真实、不齐全的原
始凭证不予接受，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补正，规范
会计监督手续，加强费用报销审批。
4.  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加强对财会人员
的业务培训，提高财会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。增强会计核算的准确性
和可靠性。
5. 对工会经费未实行独立核算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基层
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，实行工会经费独立核算。

1. 对业务合同签署不规范的问题，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按照《财政部
关于印发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2
〕21号）及《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加强支出审核控制，全面审核各类单
据。重点审核单据来源是否合法，内容是否真实、完整，使用是否准确，
是否符合预算，审批手续是否齐全，是否严格执行合同条款、业务合同是
否按规定填写签订日期。
2. 对公务车租赁管理不到位的问题, 江门站管委会应予纠正，认真执行《
关于印发〈新会区区直单位公务用车租赁管理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新财
资﹝2019﹞24号）等办法，加强车辆租赁事前审批、结算、报销等各环节
的审核，扫除监管盲区，依法保障公务出行。


